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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相关名词解释

1.五少女校园欺凌案：2017 年 2 月 28 日下午 3 点到晚上 10

点之间，北京某职业学院女学生朱某因心情不爽，伙同另外四名

女被告人在宿舍楼内随意找到两个被欺凌对象进行殴打、辱骂。

其间，五名被告人对一名被害人用手机拍摄羞辱、殴打视频，事

后还在自己的微信群内进行了小范围传播；一名被害人，当天先

后被殴打了 3 次。西城法院充分考虑到被告人行为的主观恶性，

以及对被害人肉体特别是精神上的伤害，认定五被告人构成寻衅

滋事罪，判处十一个月至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该案的裁判具有

重要的导向意义，入选最高人民法院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十大优秀

案例、2017 年度中国十大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新闻。

2.贾某某故意杀人案：2019 年 1 月 8 日 11 时许，贾某某为报

复学校，携带日常维修使用的锤子进入教学楼，乘学生课间休息

之机，在该教学楼一层西侧卫生间、楼道及教室等场所，持锤子

连续对该校 20 名被害儿童的头部猛砸，直至锤头脱落，20 人分别

受重伤、轻伤、轻微伤。2020 年 9 月 4 日，市二中院以故意杀人

罪判处贾某某死刑。经报最高法院核准，贾某某已被执行死刑。

3.邹某某性侵未成年女生案：2015年 9月至 2016年 8月期间，

被告人邹某某为被害人王某某高中数学老师。自 2015 年 10 月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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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发前，邹某某私自受雇为王某某的家教老师。2016 年 4 月至 12

月间，邹某某在其家中或被害人家中，利用辅导功课之机，多次

猥亵、强奸被害人。海淀法院以强奸罪、强制猥亵罪数罪并罚，

判处被告人邹某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，剥夺政治权利二年；

禁止被告人邹某某从事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教育工作五年。邹某某

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，二审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该案入

选“北京市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典型案例”。

4.从业禁止：《刑法》第三十七条之一规定，因利用职业便利

实施犯罪，或者实施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判处刑罚

的，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，禁止其自

刑罚执行完毕之日或者假释之日起从事相关职业，期限为三年至

五年。该条为刑法修正案（九）增设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六

十二条规定，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不得录用具有性侵害、虐

待、拐卖、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。该条是从业禁止的

特别规定。

5.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未成年人养母监护人资格案：北京市

西城区民政局向海淀法院申请撤销刘某某对小芳（未成年人，化

名）的监护资格，申请指定西城区民政局为小芳的监护人。刘某

某是孤儿小芳的养母。在收养小芳期间，刘某某和同居男友张某

某与小芳共同生活，刘某某和张某某对小芳进行长期、经常性的

殴打、辱骂。同时，由于刘某某未对小芳尽到监护和保护义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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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致小芳多年来遭受刘某某之子于某的性侵害，给小芳的身体和

精神造成严重损害。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出具未成年人紧急庇

护通知书，将小芳交由他人进行临时照料，后因遭到刘某某骚扰

且存在照顾小芳的现实困难，在民政部门协调下，将小芳交由西

城区救助管理咨询站进行临时照料。海淀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刘某

某为小芳的监护人的资格，指定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为小芳的监

护人。

6.首例涉未成年人户籍登记纠纷行政案：2021 年 4 月，原告

王某以其子将其妻子及女儿的户口迁入至原告户口上，未通知作

为户主的原告为由，要求被告石景山分局苹果园派出所撤销二人

的户口迁入，被告以落户符合法律规定为由予以驳回，原告不服

诉至法院。本院经审查，被告作为有准予户口迁入行政职责的行

政机关，对原告之子提交的户口迁入所需材料进行审查，进而作

出准予户口迁入的行政行为，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亦无违反程序

规定，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。后原

告不服提出上诉，二审予以维持。现该案已发生法律效力。

7.女童绑树视频侵害人格权案：小女孩李某某因不愿上学而哭

闹，父母将其绑在路边的树上进行教育。路人魏某使用手机拍摄

了上述过程，并将该视频私信给新浪微博大 V 进行传播。视频中，

李某某的面部特征清晰，还露出了内裤。李某某的法定代理人起

诉主张魏某的行为侵犯李某某的肖像权、名誉权和隐私权，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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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。北京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虽然李某某

被其父母当街管教，但知悉范围限于当地当时的过路人群，一旦

扩大传播，可能会带来社会热议的后果，将对李某某造成人格利

益和人格尊严的重大损害。并且，涉案视频中还有李某某在挣扎

时露出内裤的镜头，涉及到李某某的私密部位。故认定魏某的行

为侵犯了李某某的肖像权、隐私权，判决魏某向李某某赔礼道歉、

赔偿损失。一审宣判后，当事人自动履行判决，一审判决已经生

效。该案获评“2020 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”“2020 年中国法

治实施十大事件”。

8.社会调查观护“四个一”工作制度：在抚养、探望等家事案

件中首创社会调查观护“四个一”工作制度，即出台一项制度《涉

少民事社会观护百例试点工作座谈会纪要》；组建一支观护员队

伍，由法院与未保委共同选任符合条件的志愿者，与超越社工事

务所专业司法社工整合，建立起一支 70 人的观护员队伍；构建

“1+1”服务模式，明确开展社会调查观护的案件由 1 名司法社工

与 1 名志愿者组成观护小组，协同开展工作；建立一体化工作流

程，对需要开展社会调查观护的案件，人民法院第一时间与社工

组织对接，社工组织指派符合条件的观护员开展工作，并在规定

时间出具报告，出庭接受法庭、当事人询问。

9.亲职教育：即对家长进行“如何为人父母”的教育。海淀法

院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发现，未成年人犯罪与其家庭监护缺失、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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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教育方式不当密切相关。2013 年，在市高级法院的大力支持下，

海淀法院开始了亲职教育工作制度的探索，通过开设“亲职教育

课堂”等多种形式，普及家庭监护及教育知识，切实预防和减少

未成年人犯罪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，并在全市推广。该制度

获评“首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创新案例”及“未成年人健康

成长法治保障制度创新”最佳事例。

10.1+X 家庭教育法治服务体系：即以密云法院与密云区妇联

“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合作协议”为“1”个核心，开展心理疏导、

妇联统筹、法治校园、回访帮扶等工作，充分发挥家庭教育指导

的最大效能，全力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。

11.隔空猥亵：通过网络通讯工具，实施非直接身体接触的猥

亵行为。最高人民检察院在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“骆某猥亵儿童

案”中指出，猥亵儿童罪是指以淫秽下流的手段猥亵不满 14 周岁

儿童的行为。刑法没有对猥亵儿童的具体方式作出列举，需要根

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和认定。网络环境下，以满足性刺激为目的，

虽未直接与被害儿童进行身体接触，但是通过 QQ、微信等网络软

件，以诱骗、强迫或者其他方法要求儿童拍摄、传送暴露身体的

不雅照片、视频，行为人通过画面看到被害儿童裸体、敏感部位

的，是对儿童人格尊严和心理健康的严重侵害，与实际接触儿童

身体的猥亵行为具有相同的社会危害性，应当认定构成猥亵儿童

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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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“政法一条龙”：是在党委政法委的领导、协调下，公安、

检察、法院、司法行政等部门加强协作配合，严厉打击侵害未成

年人犯罪，有效预防、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，全面保护未成年

人合法权益。

13.“社会一条龙”：是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，以及共青团、

妇联、工会、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社会组织和团体的协调合作，

加强未成年人审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，推动未成年被害人救助、

未成年罪犯安置帮教、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措施有效落实。


